
我只是想找工作

怎么会变成这样

被告人不愿道歉 被害人不肯原谅

矛盾淤积若未解 微澜亦可酿恶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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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

一场求职引起的冲突

第一次翻开案卷时， 我很难将

“求职” 和“故意伤害” 这两个词

联系在一起。 冯某失业半年， 在多

次求职无果后， 联系了上海松江某

外卖站点， 站点承诺“做短期工也

可以， 你来面试吧”， 这让冯某连

夜从威海乘火车南下上海。

然而， 当冯某抵达后， 站长姚

某却以“面试不合格” 为由拒绝录

用， 而且没有及时说明具体原因。

双方因此发生言语争执， 冯某一时

激愤对姚某进行了殴打， 导致姚某

腰椎和肋骨等多处骨折。 公诉机关

以冯某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同时， 被害人姚某也提起了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冯某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翻看完卷宗后， 我意识到本

案法律问题并不复杂， 关键在于能

否化解双方的偶发矛盾， 避免判后

衍生问题。 由于该起案件属于轻伤

害案件， 公安和检察院依托“轻伤

害案件一体化调解中心”， 已经组

织了多轮调解。 被告人家属实际上

有赔偿意愿， 但被告人冯某因一时

之气坚持不愿认罪。 冯某认为是姚

某以报警相威胁， 阻拦他离开， 自

己迫不得已才动手。 他执意不同意

家属代为赔偿， 冯某的执拗让调解

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我深知， 如果能真正化解冯某

的抵触情绪， 促使他转变态度， 将

有助于促成双方和解。 这不仅关乎

被害人能否及时获得经济补偿以利

其身心恢复， 更关乎冯某能否借此

机会早日回归正轨， 重返社会。

于是， 为了深入了解案情、 探

寻冯某拒绝和解的根源以期打破僵

局， 我决定先与被害人姚某沟通。

沟通时， 姚某一开口便情绪激

动道： “我肋骨断了， 到现在还疼

得厉害， 他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考虑到双方的矛盾并非不可调

和， 我向姚某解释： “冯某打伤

你， 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

能在判前达成调解， 就可以推动赔

偿款的及时履行。 当然， 要是被告

人能一次性履行完毕， 也会作为其

认罪悔罪表现， 在量刑时依法予以

从轻考量。”

姚某听完后， 沉默了一会儿，

他诚恳地对我说： “法官， 我是相

信法院的。 我其实也不想把矛盾激

化， 我愿意试试这个调解的办法。”

我当即回应会全力协调， 尽力促成

双方和解。

同一天， 我向调处中心移交了

调解材料， 并与被告人的法律援助

律师进行沟通， 希望能配合人民调

解员共同做好冯某的心理疏导与矛

盾化解工作。

对峙：

心结不解将有隐患

庭前， 经我与调解员反复沟

通， 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已基本能

就赔偿事宜达成合意， 但冯某仍然

赌气不愿调解。

首次庭审过程中， 冯某对动手

推搡姚某的事实供认不讳， 却矢口

否认造成对方骨折的后果。 他坚称

自己“只是推搡了几下， 不可能导

致骨折”， 并质疑“他现在都能好

好地走路”。 冯某再次强调冲突起

因在于姚某： “是他拔走了我的电

瓶车钥匙不让我走， 他是抢劫， 有

错在先!”

庭审中， 冯某态度强硬， 明确

表示不同意调解， 也不愿意赔偿被

害人， 甚至当庭表示： “就算坐

牢， 我也不会调解！”

我从冯某的眼中看到了执拗， 也

看到了他对法律后果的无知。

冯某的激烈反应直接刺激了被害

人姚某。 庭审后， 姚某因冯某毫无悔

意且拒绝和解的态度， 坚决要求依法

严惩冯某， 并提出高额赔偿诉求， 调

解工作再度陷入僵局。

庭审中弥漫的对抗氛围让我意识

到， 这起案件绝不能“一判了之”，

若双方心结不解， 这场冲突恐怕会埋

下更深的隐患。

破局：

调解僵局中的转机

庭后， 我先找姚某单独谈话， 建

议他在理性考量基础上提出合理的赔

偿诉求。 姚某摩挲着受伤的侧肋， 声

音里带着一丝无奈： “其实， 我真没

想让他坐牢。 只是他现在的态度和那

天一样强硬， 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就

他这种态度， 让我怎么谅解他？”

随后， 我在调解室单独和冯某沟

通， 我指出： “庭审中播放的监控视

频清晰显示， 你用力踹了姚某的腰部

和肋部， 出示的鉴定报告中也明确记

载了姚某这两处的伤情， 你还坚持认

为伤势不是你造成的吗？”

冯某突然抬头， 眼中含泪： “我

只是来找工作， 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

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 刺破了沉默，

也刺痛了我的心。

看到冯某的情绪有所松动， 我立

即说： “姚某希望你能赔偿他的医药

费、 误工费这些合理费用。 这不仅是

法律的要求， 也是对他人权益的基本

尊重。” 我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于情于理于法， 打伤了别人就要承

担责任。 积极赔偿对方不仅能依法获

得从宽处理， 更是你弥补过错、 重启

生活的机会。”

听了我的话， 冯某低下头， 态度

有所转变， 我鼓励他说出自己的想

法。

“我到了站点， 站长却直接不录

用我， 连理由都不给。 我一时情急才

争执起来……真没想动手。” 听到冯

某这样说， 调解员也及时介入疏导告

诉他“这个事并不是你人生的终点”，

同时还向冯某介绍了相关就业政策，

让他有了重新开始的希望。

经过多次“背靠背” 的沟通， 双

方的态度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冯某从

最初的强烈对抗， 逐渐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 并明确表达了赔偿的意愿。 姚

某在倾诉了自己的委屈和担忧后， 也

表示愿意给冯某一次改过自新的机

会。 由此， 我决定适时组织双方进行

“面对面” 的调解。

调解室内， 气氛虽仍有些紧张，

但已不再有之前的剑拔弩张。 冯某郑

重向姚某鞠躬道歉， 希望能获得原

谅。 姚某眼神复杂地望着冯某， 最终

缓缓点头， 表示原谅。

在我的主持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

协议。 冯某的家属积极筹措资金， 全

额赔偿了姚某的医药费、 误工费等各

项损失。 当姚某收到赔偿款时， 他紧

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脸上露出一

丝释然的笑容： “谢谢你们， 这下我

心里也踏实了。”

法槌落下：

刚性判决中注入司法温度

当冯某和姚某握手言和的那一

刻， 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量刑时， 考虑到冯某的认罪悔罪

态度以及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取得了被

害人的谅解， 依法对冯某从轻予以判

罚。 冯某当庭表示接受判决， 不再上

诉。

法槌声响， 既是对违法行为的警

示， 亦是对人性向善的唤醒。 轻伤害

案件若矛盾淤积未解， 微澜亦可能酿

成恶浪。 轻伤害一体化调解机制为这

类案件提供了柔性解决路径， 其核心

在于精准溯源矛盾， 耐心疏导化解。

作为法官， 我们不仅要裁断是

非， 更应致力于缝合那些被冲突撕裂

的关系。 法律的威严与温度本可并

存， 而我们的使命， 正是在这刚柔之

间探寻平衡， 既令正义彰显， 亦使人

心安顿。

（主审法官： 王美娟， 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

□ 王美娟 郑博仁 吴亚安

“法官， 我错了， 我不该冲动动手， 没想过会把他打成骨折， 我愿意赔偿。” 被

告人冯某的忏悔声在法庭内回荡， 这起因求职引发的冲突， 背后却有着曲折的过程。

求职者冯某起初坚决不认为自己有罪， 不愿意赔偿被害人， 而被害人则对冯某

的态度感到愤怒， 要求“严惩” ……双方心结若是不解开， 这场冲突恐怕会埋下更

深的隐患。


